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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保险

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的监督管理，保证保险公司稳健经营

和偿付能力充足，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险法》，制定本办法。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非寿险业务，

是指除人寿保险业务以外的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

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以

及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保险公司，是

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财产保险公司和再保险

公司，包括中资保险公司、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外资独资保

险公司以及外国保险公司分公司。第四条 经营本办法所称非

寿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规定，遵循非

寿险精算的原理、方法和谨慎性原则，评估各项准备金，并

根据评估结果，准确提取和结转。第二章 准备金种类第五条 

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未决赔

款准备金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它责任准备金。第六条 未到

期责任准备金是指在准备金评估日为尚未终止的保险责任而

提取的准备金，包括保险公司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内（含一

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准备金，

以及为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上（不含一年）的保险合同项下尚

未到期的保险责任而提取的长期责任准备金。第七条 未决赔

款准备金是指保险公司为尚未结案的赔案而提取的准备金，

包括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



准备金和理赔费用准备金。第八条 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是指为保险事故已经发生并已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

险公司尚未结案的赔案而提取的准备金。第九条 已发生未报

案未决赔款准备金是指为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但尚未向保险

公司提出索赔的赔案而提取的准备金。第十条 理赔费用准备

金是指为尚未结案的赔案可能发生的费用而提取的准备金。

其中为直接发生于具体赔案的专家费、律师费、损失检验费

等而提取的为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为非直接发生于具体赔

案的费用而提取的为间接理赔费用准备金。第三章 准备金提

取方法第十一条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应当采用下列方

法之一：（一）二十四分之一法（以月为基础计提）；（二

）三百六十五分之一法（以天为基础计提）；（三）对于某

些特殊险种，根据其风险分布状况可以采用其他更为谨慎、

合理的方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方法一经确定，不得

随意更改。第十二条 保险公司在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时，

应当对其充足性进行测试。未到期责任准备金不足时，要提

取保费不足准备金。第十三条 对已发生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

金，应当采用逐案估计法、案均赔款法以及中国保监会认可

的其它方法谨慎提取。第十四条 对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应当根据险种的风险性质、分布、经验数据等因素采

用至少下列两种方法进行谨慎评估提取：（一）链梯法；（

二）案均赔款法；（三）准备金进展法；（四）B-F法等其它

合适的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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